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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

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使用管理

工作的通知
人社厅发〔2019〕117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（局）、

财政厅（局）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

（2019—2021 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2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推动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，现就进一步明确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

资金（以下简称专账资金）使用范围和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企业职工培训

（一）各类企业职工（含在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）参加岗前

培训、安全技能培训（含特种作业人员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）、在岗

培训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、转岗转业培训、脱产培训，参加岗位练兵、

技能竞赛、在线学习和通用职业素质等综合性培训，参加初级工、中

级工、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培训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。企

业组织一线在职职工参加高技能人才、高技能领军人才、产业紧缺人

才境外培训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。上述培训补贴不含差旅费、

交通费、食宿费、获奖人员奖金和工杂等其它费用。

（二）企业在职职工（含见习期）参加新型学徒制培训的，给予

企业每人每年 4000 元以上的职业培训补贴。培养成本高和急需紧缺

职业（工种）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，可提高补贴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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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扶贫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

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，以及参保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

员、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，给予一定期限的职业培

训补贴，最长不超过 6 个月。

（四）大力支持受经济影响困难企业、高危行业企业、平台企业

（电商企业）以及新业态企业开展就业技能培训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

和转岗转业培训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。

二、关于就业重点群体以及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

（一）对贫困家庭子女、贫困劳动力、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

业生（以下称“两后生”）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下岗失业人员和

转岗职工、退役军人、残疾人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。对参加贫困村

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的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。对贫困劳动力、

就业困难人员、零就业家庭成员、“两后生”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

保家庭学员，在培训期间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同时给予生活费（含交通

费）补贴。

（二）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２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（含

技师学院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。

（三）农民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

质提升和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等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。

三、关于开展项目制培训

对企业开展培训或者培训机构开展项目制培训的，可先行拨付一

定比例的培训补贴资金，具体比例由各省（区、市）财政、人社部门

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四、关于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

（一）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提高通用职业素质、求职能力等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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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性培训、创业培训、新产业新职业新技能培训和技能含量高、实训

耗材量大的培训补贴标准。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在户籍地、常住地、培训地、求职就业

地参加培训后取得证书（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

业能力证书、特种作业操作证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、培训合格证书

等，以下简称证书）的，给予职业培训补贴，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享受

不超过 3 次（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一年内不可重复享受）。

（三）对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技能等级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

并取得证书（不含培训合格证书）的参训人员，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

贴。对纳入重点产业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指导目录的，各地

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适当提高补贴标准。

（四）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可在规定的原则下，

结合实际调整享受职业培训补贴、生活费补贴人员范围和条件要求，

可将确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、未按月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人

员（年龄不设上限）纳入政策范围。

（五）市（地）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可在规定

的原则下结合实际提高职业培训补贴标准。县级以上政府可对有关部

门各类培训资金和项目进行整合，解决资金渠道和使用管理分散问

题。

五、其他有关事项

（一）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期间，优先使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

资金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。根据实际工作情况，各地可对本地专账

资金调剂使用，适当向培训需求量大、培训任务重、培训工作好的地

区倾斜。建立专账资金与培训工作绩效考核机制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（二）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精简享受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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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证明材料，简化培训补贴申领程序，优化培训资金管理流程，为各

类劳动者享受培训补贴提供“最多跑一次”“一次办好”等便捷服务。

（三）各地要依法加强资金监管，保障专账资金使用安全。对以

虚假培训等套取、骗取资金的依法依纪严惩，对培训工作中出现的失

误和问题要区分不同情况对待，保护工作落实层面干事担当的积极

性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

2019 年 12 月 25 日


